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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梭人的家屋作为宗教仪式的实体、民族学工作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以及教育学意义上的儿童

成长历程中的启蒙和持续教育机构，既充分体现着摩梭的血族关系、婚姻制度、家族经济和性别

关系，同时也充分体现着摩梭独特的文化模式。这次调查工作的理论框架建构于民族多元文化教

育理念的基础之上，并从实用的角度分析教育人类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们对东南亚、南美洲多元

文化教育进行的多样性分析。这些观点有广泛的讨论前景和深远的发展方向，在民族教育研究和

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的相关著述也对少数民族多元文化教育有所调查论述。 

每个民族的文化模式被视作区别他族的重要标志之一，教育，特别是广义上的教育（包括家

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多种形式）又被视作文化保存、传承与发展之要义。故从教育人

类学的角度，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摩梭人教育予以考证，据此，管窥多民族的文化变迁、文

化融合、文化认同、文化保存与传承成为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使命。祭祖葬礼与“成年礼”在摩

梭人的生命历程中与其他民族的其他人相比显得尤其重要，出生与婚礼对他们而言无关紧要。前

者是整个司日或整个村子的事，通过葬礼摩梭向后代宣传摩梭人的“规矩”，并让儿童通过葬礼

学到做摩梭人的“规矩”。后者被认为是个人的事情并且在家中举行，当男女儿童成长到十三岁

时，每家人都要举行“男穿裤子女穿裙”的仪式，摩梭将其称之为“成丁礼”，“成丁礼”被看

作生理、心理发展成熟的标志，经历过成年礼的摩梭人在许多方面与13岁前相比都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摩梭人的家屋也极具研究价值，家屋被看作与家人共处的住处，家屋中的火塘也成为全家

人中心，这既体现了他们的信仰、生产和消费的分配模式，也体现了摩梭家庭是一个血缘关系群

体，一种与宗教仪式构造有关的组织。家屋的结构由各个方面相互接近建筑来体现的。摩梭家屋

这种空间分界线和建筑上苦心经营的意义以及它所包含的内涵用性别关系都得以淋漓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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